
资源与地球科学学院 

2025 年博士研究生复试录取工作实施细则 

  

为做好我院2025年招收博士学位研究生的复试录取工作，根据《中国矿业

大学2025年博士研究生复试录取工作实施办法》的有关要求，结合我院实际情

况，特制订本实施细则。 

一、复试组织 

本着“全面考核、择优录取、确保质量、宁缺毋滥”的原则，为充分体现

博士招生工作的公平、公正、公开，学院成立以院长为组长，教授委员会主任

和导师代表为成员的研究生招生工作领导小组，同时成立由办事公正、业务经

验丰富、外语水平较高、无直系亲属或利害关系人报考的专家组成的复试小组。 

二、复试资格 

经学院初审，学校审核并公示无异议后的考生。 

三、复试安排 

1、复试综合面试时间： 

（1）硕博（本硕博）连读考生（第一批） 

2025 年 1月 8日上午 8:30 开始。南湖校区资源楼 B401（地质资源与地质

工程）、B407（地质学、地球物理学），采用现场复试模式，按复试室门口张

贴顺序进行。 

（2）硕博（本硕博）连读考生（第二批）、“申请-考核”制考生 

具体安排另行通知，请关注研究生院及学院网站。 

2、复试内容 

（1）硕博（本硕博）连读考生，复试内容为综合面试，满分100分。 

综合面试主要考察考生对本学科前沿知识及最新研究动态掌握情况、运用

所学知识的能力、科研创新能力以及外语能力等。 



（2）“申请-考核”制考生，复试内容为综合面试，满分 100 分。 

综合面试考核学生的外语水平、基础知识、科研经历、学术志趣和研究潜

能等，根据学生的综合表现，进行百分制打分并排序。 

以同等学力身份报考的考生须加试《自然辩证法》和报考专业领域两门专

业科目，报考085703地质工程加试专业科目为《高等地质学》和《地质资源与

地质工程方法》，报考085902水利工程加试专业科目为《水文地质学基础》和

《专门水文地质学》。加试科目均为笔试，每门课满分均为100分，合格线为

60分。加试科目有1门低于60分者，视为考核不合格，不予录取。同等学力加

试的笔试成绩不计入综合考核成绩。 

（3）综合面试每位考生不少于 20 分钟。 

4、复试成绩 

复试成绩为综合面试成绩。 

综合面试合格线为 60分。成绩不合格者，不予录取。 

四、录取工作 

1、我院2025年博士招生计划指标（第一批）：“地球物理学”一级学科5

名，“地质学”一级学科4名（含双碳1名），“地质资源与地质工程”一级学

科19名（含双碳2名、少民计划1名），“地质工程”专业学位5名，“水利工

程”专业学位3名。 

新增招生指标和其他专项计划指标等二批指标分配另行通知。 

硕博（本硕博）连读考生和“申请-考核”制考生，按照复试成绩分开进

行排序。在保证质量的前提下，以考生的综合考核成绩为主要依据，综合考虑

具体招生情况和培养条件，并结合当年学科和导师招生指标等情况，由学院招

生领导小组进行综合评判确定拟录取名单，报 学校研究生招生工作领导小组审

核批准。 

2、科研经费博士专项计划按报考导师（申请并获准招收科研经费博士）

考生的复试成绩单独排名，择优确定拟录取名单。 



3、复试成绩不合格、体检不合格、思想政治考察不合格者不予录取。 

4、拟录取类别包括非定向就业和定向就业两种。 

5、新生报到后在未获得学籍之前，学校将对其报考条件、思想政治素

质、道德品质、健康状况等全面复查，发现有不符合规定者录取资格无效。 

五、其他事项 

1、被录取的全日制非定向考生均可参加学业奖学金的评定，具体评定办

法依据《中国矿业大学研究生学业奖学金管理办法》执行。 

2、本办法由资源与地球科学学院研究生招生工作领导小组负责解释。 

 

资源与地球科学院 

2025 年 1月 8日 


